
成安县党史办2021年部门预算公开

情况说明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现将成安县党史办2021年部门预算公开如下：

一、部门职责及机构设置情况
部门职责：

1、负责征集、整理、编写成安县自建党以来的党史资料、党史大事记、党史专题资料和党史人物资料，征集编写有关地方组织史及有关丛书，并对有关党史资料进行专题研究，搜集并综合有关中共党史和地方党史研究方面的资料。

完成上级党史部门和县委交办的党史工作任务，为县委解决本县党史上有争议的重大问题，提供资料和意见。

和兄弟县党史研究部门搞好协作，促进地方党史研究工作。

党史研究室要做到以史育人，负责协调、指导我县

各乡镇和县直各单位，运用党史资料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研究我县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党史为现实服务，为我县党的组织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服务。

6、为征集和整理珍贵党史资料继续努力，做好党史工作，多出成果，保证我县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顺利地开展下去。

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
人员编制4名，其中领导职数2个。

成安县党史研究室设置1个内设机构：综合科。

综合科：协调机关政务工作；负责文秘、机要、档案、图书等建设和管理工作；负责综合性文件起草、信息反馈工作；负责办公用品的保管发放和办公经费的合理开支；协调负责有关部门及市党史研究室各科室的来信、来访的处理接待工作；负责收集、整理和研究县内外有关中共成安历史的信息资料和出版工作；协助审查县直有关部门和乡（镇）涉及地方党史、革命英烈的展览，纪念馆陈列等；负责处理室领导临时交办的事物。

机构设置：                                       
部门机构设置情况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单位规格
	经费保障形式

	
	
	
	

	成安县党史办
	事业单位
	正科级
	财政拨款


     二、部门预算安排的总体情况
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目前我部门预算的编制实行综合预算制度，即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
1、收入说明

2021年预算收入80.67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0.67万元，政府性基金收入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收入0万元，事业收入0万元，其他收入0万元。
2、支出说明

2021年支出预算80.6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80.67万元，包括人员经费75.69万元和日常公用经费4.98万元；主要为办公费、邮电费、公务用车维护费、公务交通补贴等日常运行支出。
3、比上年增减变化情况

2021年预算收支安排80.67万元，2020年财政拨款收入76.93万元，总支出76.93万元，比去年增加了3.74万元。
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机关运行经费共计安排4.98万元，主要用于办公区的日常运转的办公费、邮电费、公务用车维护费、公务交通补贴等日常运行支出。

四、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情况及增减变化原因
2021年，我单位“三公”经费预算安排0.6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维费0.6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为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0.6万元)；公务接待费0万元；会议费0万；培训费0万。与2020年持平。                                        

 五、绩效预算信息
1、总体绩效目标：
收集、整理和研究县内外有关中共成安历史的信息资料和出版工作；协助审查县直有关部门和乡（镇）涉及地方党史、革命英烈的展览，纪念馆陈列等.

2、分项绩效目标

（1）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巡回图片展。5月份前，完成图片展的图片制作。6月至9月，深入全县各乡镇、县直有关单位以及部分村进行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巡回巡回展，大力宣传一百年来我党的艰难历程和光辉业绩，激发全县党员干部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的历史进程中去。
（2）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征文活动。与县委组织部共同在全县各级党组织开展“学党史，庆祝建党100周年”征文活动。通过征文活动，在全县形成学党史、党改革开放史、学新中国史的深厚氛围，歌颂党的丰功伟绩和在各个时期取得的伟大成就。同时，利用新的载体和平台，刊登和播发有关党史的文章、专题片、文献片等，为庆祝活动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3）编写发行《中共成安县历史》大型图册。上半年，与县委组织部共同完成《中共成安县历史》大型图册的编印工作，向全县各级党组织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在成安县的发展史，让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了解中国共产党在成安县波澜壮阔的奋斗史，从而使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勇于担当作为，以求真务实作风坚决把县委部署的重大工作落到实处。
（4）编写发行《成安县百年大事记》。2020年已基本完成图片100多幅、40多万字的《成安县百年大事记》的编辑工作。2021年1月，印发全县各级党组织了解学习。
（5）完成《中共成安年鉴》2021卷资料征编出版工作。《中共成安年鉴》属资料性综合型年刊，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谋助手。年鉴编写工作是省市县委党史研究室的一项常规业务工作，自2004年以来每年出版一卷，我室拟于2021年底前完成资料的征集、编写和出版工作。
（6）做好《中共成安县历史》三卷本编写工作。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和文献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一突出两跟进”，我室按照央院、省室和市室要求，全面启动三卷本资料征编工作。

3、工作保障措施

（1）抓学习，切实不断提升干部队伍整体素质。

（2）定任务，真正让每个人身上有担子。

（3）强督导，确保年度工作目标圆满完成。一是结合目标搞督查。一把手要抓督导，围绕县委中心工作、资料编写、活动开展等重点工作，采取现场检查、座谈走访等方式开展督查。切实了解工作开展情况，听取干部意见，在工作实际中看干部现实表现。二是深入实际抓督查。围绕重点工作和难点问题，针对普遍性、基础性问题组织督促检查和调查研究，找准破解难题的办法，确保资料完整征编和党史研究工作的顺利推进。三是跟踪难点抓督办。对关系全局的重要任务和难度大问题，坚持盯住抓、持续抓、反复抓抓，推动各项工作如期保质完成。
部门职责-工作活动绩效目标

	558成安县党史办
	单位：万元

	职责活动
	年度预算数
	内容描述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
	评价标准

	
	
	
	
	
	优
	良
	中
	差

	编辑出版
	3
	编辑出版《中共成安年鉴》2020卷
	完成资料征集、编辑校对和出版工作。。
	100%
	≥90%
	≥80%
	≥70%
	＜70%

	宣教活动
	0.5
	利用七一建党、“成安惨案”纪念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等节点搞好宣传教育活动。
	完成宣传教育活动。
	100%
	≥90%
	≥80%
	≥70%
	＜70%

	征集出版
	2
	征集《中国共产党河北省成安县组织史资料》第七集，编辑出版。
	完成编辑校对、出版工作。
	100%
	≥90%
	≥80%
	≥70%
	＜70%


六、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政府采购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购买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或服务的行为。政府采购应遵循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凡使用纳入预算管理的资金采购符合《河北省政府采购集中采购目录和限额标准》（冀财采[2015]11号）要求的货物、工程或服务的项目，采购人均应编入政府采购预算。按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结合我台实际， 2021年，我单位安排政府采购预算0万元。

部门政府采购预算

	部门（单位）：成安县党史研究办公室
	单位：万元

	政府采购项目

来源
	采购物品名称
	政府采购目录序号
	数量单位
	数量
	单价
	政府采购金额

	项目名称
	预算资金
	
	
	
	
	
	总计
	当年部门预算安排资金
	其他渠道资金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基金预算拨款
	财政专户核拨
	其他来源收入
	

	合　计
	
	
	
	
	
	
	
	
	
	
	
	
	

	
	
	
	
	
	
	
	
	
	
	
	
	
	


七、国有资产信息
成安县党史办，上年末固定资产金额为6.72万元，本年度拟购置固定资产 0万元，详见下表：
	              部门固定资产占用情况表

	编制部门：成安县党史办
	截止时间：2020年12月31日  

	项   目
	数量
	价值（金额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
	6.72

	1、房屋（平方米）
	38
	

	   其中：办公用房（平方米）
	38
	在政府集中办公

	2、车辆（台、辆）
	1
	4.62

	3、单价在50万元以上的设备
	
	

	4、其他固定资产
	27
	2.10


八、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指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费、公务接待费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差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等支出，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包括领导干部专车、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等业务用车。

 3、年初结转和结余：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照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或项目已完成等产生的结余资金。  

4、基本支出：指单位为了保障其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5、项目支出：指单位为了特定的工作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在基本支出之外所发生的支出。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